附件3：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市场建设中心农贸市场改
        扩建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和《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规定，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组织第三方机构和专家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对故宫博物院古建整体保护维修项目实施以来，特别是2016-2018年的实施情况开展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张家川县农贸综合市场改扩建，为了缓解全县综合交易市场政府投少整合资源于2020年5月启动了农贸市场三期改扩建及附属工程。2020年6月张家川县发改局《关于张家川县农贸市场改扩建项目附属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张发改（2020）102号）文件批准立项建设。项目承建单位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市场建设服务中心。（二）项目目标。通过对农贸市场改扩建完善我县商贸流通搞活经济起到重要作用。 
（三）主要内容及预算支出情况。该项目主要包括新建二层钢结构453.18平方米，市场内摊位安装及展示1786平方米，新建树脂大棚1492平方米，拆除旧彩钢385.5平方米，维修彩钢232.5平方米，市场硬化地坪1466.67平方米，新建彩钢房161平方米。估算总投资245.9万元，其中建安费239.9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6万元。资金来源为县财政解决190.15万元，单位自筹49.8131万元。截至2021年6月，县财政共下达资金100万元，实际支出100万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 评价范围和目的。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张家川县农贸市场附属工程项目，从项目立项依据、目标、组织实施、预算需求、执行效果等方面入手，对项目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项目的实施情况,涉及金额239.9万元。通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对项目管理、完成情况进行全面了解，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评价，总结经验及存在的问题，为县财政资金的安排提供决策依据。 
（二）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决策、管理、产出、效果四个方面，满分为100分。一是决策（20分）。主要评价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的明确性、绩效指标的合理性、实施内容的明确性、实施方案的可行性、预算编制合理性等。 二是管理（25分）。主要评价组织管理健全性、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项目监督执行有效性、资金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资金使用规范性等。三是产出（30分）。主要评价年度目标完成情况、总体规划完成情况、质量达标率和完成及时率等情况。四是效果（25分）。主要评价张家川县农贸市场建设的完整性及真实性、市场利用率、市场容积入住率、年市场交易额的增长趋势、可持续性、规划与制度的长期指导性和专家评价等情况。 
（三）评价方法及实施。鉴于本次绩效评价是对张家川县农贸市场改扩建项目实施以来，特别是2020年的实施情况进行系统评价，时间跨度大、涉及子项目多，评价坚持“以规划为引领、 以问题为导向、坚持系统评价”的总体工作思路，运用因素分析法、专家咨询、比较法、穿行测试法等方法开展工作。评价工作组按照“全面覆盖农贸综合市场改扩建附属工程项目主要工作内容，兼顾当年及跨年度执行项目、已完工项目与在建项目，突出代表性”的原则选取15个子项目进行调研。综合现场评价结论和非现场评价意见，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形成总体评价结论。 
（四）评价结论。该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85分，综合评价等级为“良”。评价认为，张家川县农贸综合市场改扩建通过实施以来，消除了原有的安全隐患，实现了农贸市场繁荣经济的良好局面,对我县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近年实施内容存在边界不清晰、预算编制不够合理、项目管理不够规范、《总体规划》任务未完全按预期及时实施等问题。 
三、绩效评价指标完成情况 
（一）决策指标分析。该指标分值20分，评价得分16.5分。该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划大纲》和《总体规划》；立项程序规范，项目绩效目标明确；绩效指标较全面，但过于笼统且个别指标设置前后口径不一致；项目实施内容与年度计划基本匹配，但部分内容与其他项目交叉或重复，实施内容中列入了部分不属于《总体规划》范围及保护的项目；预算编制不够合理。 
(二）管理指标分析。该指标分值25分，评价得分17.5分。该项目业务管理制度和资金管理制度基本健全；项目实施程序和流程基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故宫的相关制度，项目实施过程中履行了招投标、合同管理、工程建设监理等程序，但评价发现在招投标、合同管理、变更签证、结算管理、资料归档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地方；预算执行率较好，但资金使用和项目核算方面不够规范，项目管理及监督执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产出指标分析。该指标分值30分，评价得分28分。古建整体保护维修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较好。但需要指出的是,项目实施与《总体规划》存在一定偏差，部分项目实施滞后。 
（四）效果指标分析。该指标分值25分，评价得分23分。自2016年启动农贸市场建设计划至今，农贸市场改扩建逐步消除了原有的安全隐患，市场面积逐年增加。但从项目五部分内容的资金占比情况看，项目实施内容和重点已发生偏离，项目内容缺乏可持续性，规划和制度缺乏长期指导性。 
四、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项目实施内容和重点已发生偏离。目前农贸市场主体基本完善已逐步由修缮为主向日常保养维护工程、研究性保护工程过渡，农贸市场维修的需求已逐年减少。就近三年的项目实施 情况分析：一是农贸市场改扩建工程支出占比逐年减少，农贸市场维护工程支出逐年增加；另外配套治理工程项目及辅助功能的新建和改造占比较大。 
（二）项目实施与《总体规划》存在偏差，《总体规划》未起到应有的引领指导作用。农贸市场总体规划还是不够完善。针对农贸市场现存的各类区域划分及日常维护存在突出问题，一 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分级、分类、分区、分批、分期规划措施。（三）项目设置的分类标准不够科学规范，项目实施内容、 支出范围界定不够明确。该项目名称为张家川县农贸市场改扩建，但实际下辖的部分内容在实施中均包含了日常保护及维修相关性不强的内容。与中央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管理中项目分级分类设置和管理要求不符，不利于项目绩效管理，影响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项目实施管理不够规范，缺少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和措施。一是项目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合理。没有针对项目五部分内容分别列出数量及质量指标，不利于考核；且指标设置前后口径 不一致，不利于对指标完成情况的纵向对比。二是预算编制不够合理，个别项目预算编制不规范、依据不充分。三是在项目组织管理健全性、制度建设及执行有效性、资金管理及使用等方面均存在不完善、不规范情况。四是缺少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和措施,导致一些不规范的情况发生。 
五、相关建议 
（一）重新明确项目定位，优化项目结构。建议项目单位及主管部门根据农贸市场目前现状和实际需求，对项目重新定位, 重新梳理项目内容，调整预算结构，确定预算规模，将农贸市场日常性维护和维修工程分开，将研究性保护项目单独立项，明晰各自的实施内容、支出范围及资金渠道，便于规范项目管理，更好地维护农贸市场为人民谋福利的经济性市场主体。 
（二）实行规划管理，落实规划的引领指导作用。一是完善项目生成机制，将部门、行业发展规划落实到具体项目，提高规划的可实施性。部门、行业规划确定的项目要与实际需求相衔接，合理安排项目实施节奏和力度，促进规划与预算相结合，提高预算的前瞻性。二是尽快落实《总体规划》要求，指导和规范日常管理、研究长远发展项目的实施。 
（三）完善项目设置规则，有效避免交叉重复。建议项目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严格按照中央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管理要求，对现有二级项目进行全面梳理，聚焦重点，科学分类，厘清项目边界，进而规范项目预算申报和项目核算，避免交叉重复，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项目管理。健全和完善相关日常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为规范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保驾护航。同时，严格执行相关市场建设程序和市场管理制度，规范项目各环节管理和实施。 

